附件5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一、基本信息

（一）办事事项名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

（二）报考人员信息

姓 名 ：

工作单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二、告知内容

（一）证明事项名称

1.工作证明；

2.学历证明。
（二）设定证明事项的依据

职业资格制度规定、考试（评价）实施办法。

（三）证明的内容

报考人员符合考试报名条件、免试部分科目条件中关于学历、专业、学位、专业工作年限，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职称等方面的要求。

（四）承诺的方式

由报考人员本人采用电子方式承诺，一经提交即具法律效力。

（五）核查
 考试组织机构依据报考人员作出的承诺为其办理报考相关事项，并综合运用在线核查、 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在考前、考中、考后对报考人员的承诺信息进行核查。报考人员应当按照考试组织机构的规定和要求，在规定期限内以规定方式提交或补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考试组织机构核查完成前不进行成绩数据和证书相关操作，报考人员逾期拒不接受核查的，视为放弃考试资格。

（六）不实承诺的责任
报考人员承诺后，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其不符合考试报名条件的，考试报名无效，已交费用不予退还；取得成绩的，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取得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的，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无效。

    凡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等规定处理，包括将违纪违规行为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用人单位及社会提供查询，通知报考人员所在单位，并视情况向社会公布等。报考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七）承诺书公开的形式、范围、时限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等规定，考试组织机构、考试主管部门将根据事前、事中、事后核查情况，通过对外服务场所、门户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告知承诺书全部或部分签署人员名单、所签署告知承诺书全文或部分文本，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

三、报考人员承诺
本人已认真阅读本告知书，对承诺内容及不实承诺的责任已充分知晓。在此，我郑重向 考试组织机构承诺：本人符合本项考试报名条件，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息均真实、客观，愿意接受并配合考试组织机构的核查，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责任并接受处理。

报考人员签名：

          承诺日期：




